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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兰信”）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 5 人，实际参加董事 5 人，其中独立董事 2 人。本次董事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董事长申万秋先生召集和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31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根据 2017 年半年度的经营业绩编

制了《2017 年半年度报告》。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将于 2017 年 8 月 26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 

表决结果：5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

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根据其要求，企业对 201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

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

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

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 

董事会认为：依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 

15 号）的要求，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5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申万秋先生、唐军武

先生、仓梓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审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合法有效，被提名

人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对应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

入处罚的情况。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董事的选举表决将采取累积投

票制，对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5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孙陶然先生、李焰女

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审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合法有效，被提名人

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对应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

禁入处罚的情况。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前，

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对

董事的选举表决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5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实施了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5 股，公司股本由 241,560,648 股增加至 362,340,972 股，

公司需将注册资本由 24156.0648 万元增加到 36234.0972 万元；同时根据上述股

本及注册资本变更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并委派相关人员办理营业执照工商变

更、其他证照变更等手续。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办理工商

变更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根据相关文件要求以及实际需求，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 增加“军工事项特别条款” 

根据国防科工局《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

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计〔2016〕209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作



为涉军上市公司，拟在《公司章程》的第二章“经营宗旨与范围”中增加一条，

作为第十四条，其他条款序号顺延。具体如下： 

“第十四条 由于公司部分产品涉及军工特殊行业，必须遵循以下特别条款： 

（一）接受国家军品订货，并保证国家军品科研生产任务按规定的进度、质

量和数量等要求完成； 

（二）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建立保密工作制度、保密责任制度

和军品信息披露审查制度，落实涉密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

构的保密责任，接受有关安全保密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三）严格遵守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法规，加强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登记、

处置管理，确保军工关键设备设施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   

（四）严格遵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法规；  

（五）按照国防专利条例规定，对国防专利的申请、实施、转让、保密、解

密等事项履行审批程序，保护国防专利； 

（六）修改或批准新的公司章程涉及有关特别条款时，应经国务院国防科技

工业主管部门同意后再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的规

定，在国家发布动员令后，完成规定的动员任务；根据国家需要，接受依法征用

相关资产；  

（八）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前，本公司、原控股股东和新控股股东应分别向国

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履行审批程序；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军工科研

关键专业人员及专家的解聘、调离，本公司需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

案；本公司选聘境外独立董事或聘用外籍人员，需事先报经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

主管部门审批；如发生重大收购行为，收购方独立或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

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时，收购方须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 

2. 股本变更 

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完成 2016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益分派

方案，公司总股本由 241,560,648 股变更为 362,340,972 股。因此公司需对《公司

章程》中以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1,560,648 元”修订为“第六条 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362,340,972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41,560,648 股，全部为普通股”修订为“第

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62,340,972 股，全部为普通股”。 

3. 其他事项 

 原“第十八条 公司于 2009 年 3 月和 2009 年 6 月两次进行增资扩股，总股

本增加至 4154.63 万股，新增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江苏中舟海洋工程装

备有限公司和乳山市造船有限责任公司等三家股东”删除。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

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修订为“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指定由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为顺利办理公司章程修订后的工商变更事宜，提请公司委派相关人员办理此

次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此次变

更公司章程的登记及备案有关文件，办理公司相关登记和备案手续等。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劳雷海洋仪器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由海兰信

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劳雷海洋仪器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劳雷”）因生产经

营及未来发展需要，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900 万元人民币（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由公司给予不超过 900

万元人民币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且北京劳雷占用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授信额度。 

上述授信额度自签约日起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项下每一期

融资的还款到期之日起两年。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北京劳雷海洋仪器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5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如下事项：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4.《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的《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1. 申万秋，男，出生于 1970 年 4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入选清华 MBA 教育 20 年 20 人。曾工作于中国邮电工业总公

司、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企业家协会咨询委员会

委员，中关村科技园区 20 周年突出贡献奖获得者。2001 年 2 月创办北京海兰信

数据记录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前身），任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上海海

兰劳雷董事长、劳雷海洋系统董事长、Summerview 董事长、北京劳雷海洋仪器

董事长、三沙海兰信董事长、江苏海兰电气董事长、香港海兰船舶董事长、海兰

天澄董事长、广东蓝图董事长、海兰船舶董事长、江苏船舶董事长、香港海兰信

董事长、江苏海兰信海洋工程董事长、香港海兰信海洋工程董事长、蓝鲸众合董

事长、上海言盛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欧特董事长、香港联合海洋科技董事长、

OCEANWORKS HOLDING CO., LTD. 董 事 长 、 OCEANWORK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董事长。 

2. 唐军武，男，出生于 1965 年 5 月，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遥感所兼职博

士导师。1999 年于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获天津大学计算机

学士、硕士学位。2006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贴。1992 年开始从事海洋卫

星遥感、海洋观测技术与装备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国家卫星海

洋应用中心任高级工程师、二级研究员、产业化处长、副总工程师等；2009 至

2015 年从事海洋技术装备成果转化与产品化工作，曾任天津市海华技术开发中

心总经理、中国海洋学会海洋观测技术分会秘书长。2016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海

洋技术总工程师，2016 年 4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3. 仓梓剑，男，出生于 1973 年 5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硕士学历；历任：2000 年 9 月至 2002 年 11 月，美国普华永道咨询公

司首席顾问，从事战略咨询工作；2002 年底起加入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任

全球业务咨询部合伙人，负责战略与变革咨询业务；在企业转型，战略规划，组

织策略，流程再造，人力资源管理，兼并收购管理等多个领域拥有专业经验。自

2016 年 12 月起，担任深圳合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一职。2012 年 12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4. 孙陶然，男，出生于 1969 年 3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历任

北京四达集团广告艺术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四达集团副总裁，北京恒基伟业



电子产品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北京乾坤时尚电子公司首席执行官，现任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未

名雅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北陆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5. 李焰，女，中国国籍，生于 1956 年 4 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金融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普惠金融研究

院理事会秘书长。曾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助理研究员；北京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

计中心（联办）研究部副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访问学者；中国人

民大学商学院财务金融系主任。1996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商学院访问进修，在美国哈佛

大学接受培训。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